碩、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作業及離校手續流程圖
研究生於每年12月15日前及5月15日前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書，檢附申請審核表、成績單及論文初稿，由指導教授簽名同意





      各 所


初審學位考試及論文初稿，並提聘口試委員








         各學院


   初核口試委員資格，


審核論文初稿內容(依據學位


 論文格式規範)，初稿審核


      通過發還各系





   教務處課教組


複審學位考試資格口


    試委員資格





校長


核聘任口試委員





教務處課教組


製發口試委員聘書，送各系辦理口試事宜





各系所


安排口試時間、地點





          各系所


     學位考試每年1月、


6月前完成，評分表三天內由


    各系所送註冊組登錄


           成績











辦理離校手續


至各研究所辦理論文摘要或全文上網建檔。


至註冊組繳交論文，審定書正本，二吋碩、博士照片一張，授權書，且校園卡消磁退還，領取學位證書。




















研究生辦理離校手續：第一學期畢業者，次學期開學前一週完成；第二學期畢業者，應於次學期註冊二週前完成。未辦妥離校者，次學期應再註冊。





委員資格不符





論文初稿未完成





口試委員資格不符





學位考試資格不符








